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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則 
 

一、 醫療機構的經營主體 

醫療機構經營主體，依所得稅課徵方式，可分成下列四種： 

(一) 公立醫療機構 

屬政府性質組織，依所得稅法第 4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所得及公有事業所得，免納所得稅，故無須辦理所得稅結

算申報。 

(二)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 

屬非營利性質組織，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團體，故只要係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如捐款

收入、利息收入及投資收入等)符合免稅標準， 則該部分所得即

可免納所得稅，而醫務收入及租金收入、研究計畫收入等提供

勞務或銷售貨物所獲得之對價收入 ，則須計算損益依相關

規定繳納所得稅。 

(三) 社團法人醫療機構 

醫療社團法人結餘可按出資比例分配予社員，具有營利性

質，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所稱之其他組織方式成立之營

利事業，故應該依一般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之相關規定

徵免所得稅。 

(四) 私人醫院、診所 

多屬獨資及合夥性質，係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之執行

業務者，故醫院、診所之所得應歸課獨資或合夥醫師之執

行業務所得。 

 

二、 私人醫院、診所執行業務所得一般性規定 

(一)所得認列時點：收付實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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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除執行業務所得查辦法(下稱查

核辦法)另有規定外，以收付實現為原則(查核辦法第 3 條)，

也就是收到現金時才認列收入；付出現金時才列認支出，所

以與營利事業採用之權責發生制為收支認列原則，有極大

的差異。 

2. 例外：聯合執行業務者或執行業務收入經由公會代收轉付

者，得按權責發生制計算所得，惟須於年度開始三個月前

，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者亦同(查核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 

 

問題 1：交付支票作為報酬，收入認列之時間點？ 

答：收入以交付支票作為報酬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支票所載

發票日依法扣繳所得稅，執行業務者亦應於該支票所載發票日

列計執行業務收入；惟如其屆期向銀行提示未獲兌現，依收付

實現原則，准俟實際清償時列為清償年度之所得。(財政部

95.9.1.台財稅第 09500265000 號令） 

 

(二)聯合執業相關規定 

1. 聯合執業之合約，須載明約定分配盈餘比例及收支處理方式

等事項，並應於事實發生之年度辦理結算申報時， 由代表人

檢送聯合執業合約書，變更、註銷時亦同。其未於所得核定

前檢送合約書者，依前一年度之狀況核課其所得。(查核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 

2. 執行業務者聯合執行業務之收入，應全部合併計算不得有分

開計算之約定。 

3. 扣繳稅款得依盈餘之分配比例，抵繳應納稅款。 

4. 轉開扣繳憑單（查核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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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虧互抵 

1. 個人與他人合夥經營兩家醫療院所，不論該二家醫院之合夥

人與損益分配比例是否相同，其依損益分配比例核定分配之

盈虧得為互抵。（財政部 90.10.9.台財稅第0900454363 號

函） 

2. 納稅義務人同時經營醫院及以「○○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為名稱

之護理機構，因護理之家機構係依護理人員法及 護理機構設置

標準設立，其名稱雖為「○○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惟與依醫療

法設立之醫院乃分別依不同法律 設立登記之獨立機構，其所得

類別亦不相同，當無盈虧互抵及同設一套帳之適用，並宜另行申

配統一編號。（財政部 95.2.14.台財稅字第 09400601710 號函） 

3.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執行兩個以上專門職業

之業務所，其中經核定有虧損者，得自同一年度經核定之執

行業務所得中減除。惟以執行業務者所執行專門職業之業務

均依查核辦法第 8 條前段，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並能

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調查，經稽徵機關依帳載核

實認定之所得及虧損為限。 

(四)結算申報 

1. 結算申報期間 

由所得人(獨資或合夥醫師)併同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申報期間在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月31日止 

2. 檢附資料 

收入明細表、損益表及執行業務場所之財產目錄。其為聯合

執業者，得由代表人檢附，各合夥人仍須依合夥比例計算之

所得申報(屬十大類所得之第二類所得執行業務所得)。 

3. 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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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帳核實認定：按帳載收入、費用及所得額申報。 

(2) 書面審核：依自行調整純益率達國稅局所定書面審核

純益率標準申報(20%及 25%)。 

(3) 逕核：即未設帳或未能提供帳證者，依財政部頒訂之

收入、費用標準申報。 

4. 申報地點 

結算申報及行政救濟應向所得人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提出。（查核辦法第 4 條） 

 

貳、 所得申報及常見之避稅方式 

 
一、 開業醫師主要收入項目 

開業醫師經營診所或醫院，從主要收入大約可劃分如下： 

(一)醫療費用收入(包含健保收入及病患自付收入) 

(二)藥事服務費收入(含藥費及藥事服務費收入) 

(三)病患自付之部分負擔收入 

(四)掛號費收入 

 

健保醫療收入及藥事服務費收入可從健保局開立之扣繳憑單

確定金額，但部分負擔金額及掛號費收入可從健保局所核發之

醫療費用分項目參考表中，列出參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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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 書審純益率 

(限健保特約) 
未申報(逕核)案件費用率 

 
西醫師 

 
20% 

自費收入(不含藥費)：20% 自

費收入(含藥費)：40%-46% 

健保收入：健保局核定點數*0.8

元 

掛號費收入：78% 

 
中醫師 

 
20% 

自費收入(不含藥費)：20% 

自費收入(含藥費)：45% 

健保收入：健保局核定點數*0.8

元 

掛號費收入：78% 

 

牙醫師 

 

25% 

自費收入(不含藥費)：20% 

自費收入(含藥費)：40% 

健保收入：健保局核定點數*0.8

元 

掛號費收入：78% 

 

 
 

藥師 

 

 
 

無 

非全民健保：20% 

 

全民健保

原則：94% 

例外： 

藥費：100% 

藥事服務費：35%(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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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掛號費收入如有免收或減收時，應如何舉證？ 

答：醫療院所如主張對部分情況特殊病患未收掛號費或健保部

分負擔者，為利舉證，應以電腦或人工逐日列冊，列明患者姓

名、年齡、病歷號碼及電話等相關資料，以便國稅局查核。 

 

二、 逕核案件常見之漏報所得情況 

(一) 漏報部分負擔 

部分醫師誤認若未向病患收取該項費用，即不須申報收

入，其實不然，依健保局相關規定，若要對病患免收部

分負擔，須向健保局報准後方可免收，且通報國稅局歸

戶之所得資料中已減除未收取部分；因此，建議執業醫

師應依健保局寄發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申請醫療費用分列項目參考表」所載金額申報最為正確 

(附件一)。 

(二)漏報掛號費收入 

(三)健保收入成本計算錯誤 

現行健保收入之成本計算，係以健保局核定點數乘以0.8元計

算，惟仍常見許多診所以收入之 78%計算(94 年度以前之舊規

定)。 

(四)漏報自費收入 

自實行全民健保以來，凡參加健保開業醫師，其屬健保

收入皆由健保局核發，並由健保局開立扣繳憑單，所以

屬健保收入要漏報幾乎不可能，但非健保給付項目之收

入或非加入健保之醫療診所漏報收入則時有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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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費收入查核方式 

(一) 函查或派員駐查 

(二) 加強資金流程查核 

(三) 醫療費用收據勾稽 

(四) 檢舉 

(五) 醫療費用分列項目參考表(牙醫師) 

(六) 其他 

 

四、 常見之分散所得情形 

(一) 聯合執業 vs 聘僱醫師 

 聯合執業-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必

要費用(財政部 101.4.24 台財稅字第 10100547800 號

令) 

 受僱醫師-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退

休金、退職金、養老金、按期定額給付之交通費及膳宿費

，各種補助費及其他給與。以經預先決定或約定，並不論

業務盈虧必須支付者，始得列支。(查核辦法第 18 條) 

 

 釋例 

吳醫師獨自經營一家眼科診所，假設每年健保收入(含健

保局開立之扣繳憑單及部分負擔金額)3,000 萬元，核定點

數 2,900 萬點，且無其他收入；宋醫師受僱於該診所，每年

薪資 250 萬元。吳醫師實際結算該診所 101 年度利潤為 

1,000 萬元，惟辦理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採用部頒

費用率標準計算執行業務所得，吳醫師與宋醫師應繳納多

少所得稅？(不考慮免稅額及扣除額)(附註:當年度每一點

健保給付為0.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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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醫師 

核定執行業務所得 

=(30,000,000 元-29,000,000*0.78) 

=7,380,000 元 

 

核定應納稅額 

=7,380,000 元*40%-774,400 元 

=2,177,600 元 

 

 宋醫師 

薪資所得 2,500,000 元*30%-351,400 元 

=398,600 元 

 

2 人合計繳納所得稅 2,576,200 元 

 

 

核定診所所得仍為 7,380,000 元 

 

 吳醫師 

分配執行業務所得 

=7,380,000 元*488/738 

=4,880,000 元 

 

核定應納稅額 

=4,880,000 元*40%-774,400 元 

=1,177,600 元 

吳醫師決定與宋醫師簽訂乙紙合夥契約，使宋醫師之合夥
比例為 250/738，試問吳醫師與宋醫師須繳納多少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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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醫師 

分配執行業務所得 

=7,380,000 元*250/738 

=2,500,000 元 

 

核定應納稅額 

=2,500,000 元*30*-351,400 元 

=398,600 元 

 

2 人合計繳納所得稅 1,576,200 元 

 

 無論是在吳醫師單獨執業或是與宋醫師聯合執業之情況

下，宋醫師之年所得皆為 250 萬元，只是申報所得類別不

同，由薪資所得改為執行業務所得，但吳醫師所得卻由 738 

萬元下降為 488 萬元，所得稅節省了 100 萬元。 

 
 

 獨資 合夥 

吳醫師 

執行業務所得 

綜合所得稅 

 

738 萬 

217.76 萬 

 

488 萬 

117.76 萬 

宋醫師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綜合所得稅 

 

0 

250 萬 

39.86 萬 

 

250 萬 

0 

39.86 萬 

綜所稅合計 257.62 萬 157.62 萬 

 



完整版醫藥行業稅務法令及課稅案例介紹  11  

 聯合執業應注意事項 

聯合執業之合夥人倘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

成本及必要費用，則將獨資變更為合夥，即為合法節稅

。惟如果另一合夥人本質上仍為受雇醫師，則應是分散

所得，認定上屬避稅規劃，而國稅局針對是類狀況，處

理原則如下： 

 

 假聯合執業分散所得，應依法嚴查 

1. 執行業務者數人聯合執行業務，應以具有相同專門職業

之執業資格者，始准比照聯合執行業務申報所得稅辦法

辦理，如非有相同執業資格者設立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

業務，應分別就各人之執業收入計算其所得。 

2. 執行業務者，如無聯合執業之事實，而假借聯合執業 之

名義實為分散所得規避累進稅率之情事，應嚴予查核依法

辦理。（財政部 68/07/09/台財稅第 34626 號函） 

 

 藉聯合執業分散所得應注意之風險 

1. 受雇醫師「假戲真做」，將用於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合夥比例

，用於真實執業之所得拆帳，則真正的執業者之權益，

上述例子中，受雇之宋醫師要求合夥比例 

250/738 分取真正執業所得 1,000 萬元，則宋醫師可分取

之執業所得為 1,000 萬元*250/738=339 萬元，較宋醫師原

先之薪資所得 250 萬元，出多了 89 萬元，亦 

即吳醫師可能損失 89 萬元。 

2. 國稅局如查核該診所，發現宋醫師只是受雇醫師，或者

吳、宋兩位醫師發生糾紛，宋醫師出面向國稅局檢舉，

則吳醫師除被補稅外，甚而涉及違章罰款，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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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僱用藥師 VS 門前藥局 

 

醫藥分業後，每家診所必須聘請藥師，部分診所為因應醫

藥分業，不願聘請藥師，而釋出處方箋交由健保特約藥局

調製，如此健保之藥費收入則由藥局賺取，診所如要保留

藥費利潤，則必須聘請藥師，然診所營業時間甚長，若從

早到晚都要有藥師，可能要聘僱 2 位藥師，對對小診所而

言，將造成極大的成本負擔，因此一般診所在醫藥分業後

，作法可分成下列三種： 

1. 診所業務量較大者，自行聘雇兩位藥師。(損益自負) 

2. 業務量較小者，則釋出處方箋由病患至附近健保特約藥

局領藥。(損益由藥局負擔) 

3. 自行聘僱藥師，在診所隔壁設立藥局，一者提供自己診

所從事藥事服務，另一方面亦可提供其他診所藥事服務

。(俗稱門前藥局，表面損益由藥局負擔，實際上藥局仍由

診所控制，損益由診所負擔) 

 

 門前藥局之稅賦效果 

 

 釋例 

吳醫師所開立之診所，自行聘請曾藥師為藥師於診所內調

製用藥，假設健保收入 3,000 萬元(含藥費 1,000 

萬元)，健保局核准之點數假設為 3,000 萬點，假設無其

他收入，且之所得採用部頒費用率標準申報，試問吳醫師

申報 101 年度綜合所得時，應負擔多少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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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所得額 

=30,000,000 元-30,000,000*0.78 

=6,600,000 元 

核定之應納稅額 

=6,600,000 元*40%-774,400 元 

=1,865,600 元 

 

 

 吳醫師之綜所稅 

 

核定之所得額 

=20,000,000 元-20,000,000*0.78 

=4,400,000 元 

 

核定之應納稅額 

=4,400,000 元*40%-774,400 元 

=985,600 元 

 

 賈藥師之綜所稅

核定之所得額 

=10,000,000 元*8% 

=800000 元 

 

 

設吳醫師不僱用曾藥師，另僱用賈藥師於診所隔壁設立藥
局，惟該藥局仍為吳醫師所控制，則診所健保收入降為 
2,000 萬元，健保局核准之點數為 2,000 萬 點，藥局收入
則為 1,000 萬元，假設診所及藥局之所得皆採用部頒費用
率標準申報，則吳醫師應負擔多少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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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應納稅額 

=800,000 元*12%-35,000 元 

=61,000 元 

2 人合計繳納所得稅 1,046,600 元，較原先規劃，少 

 繳 819,000 元 

 原因分析 

1. 兩種業別淨利率不同 

2. 分散所得適用較低稅率 

 

 藉門前藥局規避所得稅應注意之風險 

1. 如果藥費收入甚高，全部歸入藥局所得，倘受雇藥

師「假戲真做」，認定藥局所得全為藥師之執行業務所

得，後果不堪設想。 

2. 成立門前藥局，係屬藉由部頒業別淨利率差異及分

散所得來規避稅負，如醫師與藥師之間發生糾紛，

出面向國稅局檢舉，或國稅局查健保收入資金流向

，則可能查出事實補稅涉及違章罰款，得不償失。 

3. 門前藥局除依醫師處方箋從事之藥品調劑業務屬執

行業務所得，無須課徵營業稅外，倘有兼營其他藥

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者，則需辦理營業登記繳交

營業稅(財政部 84.3.22 台財稅字第841608399 號

函及 87.6.18 台財稅 871947546 號函)並做帳載

紀錄，無形中亦提高了維持成本，倘漏開發票被檢

舉，有可能遭受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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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最熱門議題 

 
一、 駐診拆帳 

 

 100 年度以前規定-允許駐帳拆帳列報執行業務所得 

 

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第十一款第六目所稱之「駐診拆帳」， 係指

醫療機構與西醫師間無僱傭關係，駐診醫師提供醫療專業知

識與技術，而醫療機構提供護理人員、醫療器材及場所，雙

方按駐診收入依合約所訂拆帳比例給付報 酬而言。(財政部 

90.12.27 台財稅字第 0900457146 號令) 

 62 年至 64 年費用率：10% 

 65 年至 85 年費用率：20% 

 86 年至 100 年費用率：20% 

 

 101 年度以後規定-無駐診拆帳規定，一律列報薪資所得 

 

(一) 源起： 

99 年4 月底，一位林口長庚醫院醫生向健保局爆料， 指出

長庚醫院與醫生是雇傭制，身為雇主的醫院應該要負擔

員工的 6 成健保費，但醫院卻將醫生視為合夥關係，讓

醫生支付全額健保費，使每位醫生每月要多繳4 千多

元的健保費。事件的主要爭議在於， 長庚醫院和醫生的關

係到底是「合夥」還是「雇傭」關係？ 

(二) 長庚醫院最初回應： 

長庚創院之初，即自美國引進「駐診拆帳」醫師給薪

制度，是以長庚與醫師雙方關係為類似合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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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以第一類第五目的「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身分

，以最高等級月投保金額 131,700 元投保，故每月代扣健

保費 5,992 元，且該駐診拆帳收入亦經報備准以執行

業務所得開立扣繳憑單。 

(三) 主管機關認定： 

按照衛生署的醫院評鑑標準，為保障醫療品質，醫學

中心等級的醫院與醫生之間必須採雇佣制，不能是合

夥關係。早已升格為醫學中心的長庚，若堅持自家是

合夥制，恐將「升格無效」，將考慮把長庚醫院從醫學中心

降級為地區醫院，逼得長庚改口與醫生是有「抽成之雇

傭關係」，以解除降級危機。健保局表示，在財團法人任

職的醫師，與所屬醫院是屬雇佣關係，醫師仍須聽命

於醫院監督及指揮，這只是醫院與醫師約定之給付薪

資方式，並不代表雇傭關係不存在。 

(四) 財政部回應： 

1. 涉及層面相當廣，監察院責成衛生署與財政部取

得識後，就衍生之稅務問題，依法處理。經請衛生

署基於衛生行政管理之立場，明確表示醫療法並

無駐診拆帳或合夥概念，即使醫師成立聯合診所，

亦為個別執行業務，分別承擔行為責任，各別申請

核發開業執照；未開業之醫師則須將其執業登錄

於某一家醫療機構之內，是以醫療機構與醫師之

間應認屬雇傭關係，且醫師僅提供醫療專業知識

與技術，無須負擔經營醫療機構盈虧風險及相關必

要費用，爰廢止 90 年令有關駐診拆帳之課稅規定。 

2. 醫療機構與醫師之法律關係之釐清，核屬法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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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不追溯，按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行政機關

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

自法規生效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

釋示不一致時，依前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

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

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

不受後釋示之影響。」準此， 不宜溯及以往年度案件

，以維法律秩序安定性。 

3. 楊志良條款意外扯出醫療機構與醫師間，不具合夥

法律關係，除私立醫療機構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

師及聯合診所之個別開業醫師，應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課稅外， 其他辦理執

業登記之醫師從事醫療及相關行政業務之勞務報

酬認屬為薪資所得課稅，引起私人醫院及診所向財

政部反應，衛生署相關函令對於醫療機構與醫師間

法律關係之認定，違反契約自由原則，與醫界實況

不符。經各醫師公會聯合訴請立委及財政部召開協

調會議後，先發布 101 年 4 月令，認定醫療法相關

規定既未明文禁止醫師合夥經營診所，診所負責醫

師與其他醫師間之法律關係不以雇傭關係為限；後

又發布101 年12 月令， 

2 人以上醫師共同出資，以聯合執業模式經營私

立醫院，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

必要費用，且私立醫院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

與其他執業醫師間不具僱傭關係者，其執業醫師

依聯合執業合約分配之盈餘，得以執行業務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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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綜合所得稅。 

 

問題 3：醫療法人與其所屬醫師是否可比照私人醫院及診所為

成立合夥關係？ 

答：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依據醫療法第 

35 條規定，醫療法人不得為公司之無限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故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之醫院，不能與其所屬醫師成

立合夥關係，應無疑義。 

(五) 財政部相關函釋：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2 月 1 日衛署醫字第

1000200812 號函及同年  11 月  7 日衛署醫字第

1000210622 號函規定，醫療機構與醫師間不具駐診拆帳或

合夥法律關係，應認屬僱傭關係。自 101 年度起， 除私立醫

療機構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及聯合診所之個別開

業醫師，其執行業務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

，應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課

稅外，公私立醫療機構、醫療法人及法人附設醫療機構

所聘僱並辦理執業登記之醫師從事醫療及相關行政業務

之勞務報酬，應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薪資

所得課稅。 

 

二、本部 90 年 12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146 號令自即日

廢止。(財政部 101.01.20. 台財稅字第10000461580 號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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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核釋本部 101 年 1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10000461580 

號令規定如下： 

依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3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1010204898 號函補充規定，醫療法相關規定並未明文禁止醫

師合夥經營診所。爰 2 人以上醫師共同出資， 以聯合執業

模式經營診所，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必

要費用，且診所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與其他執業醫師

間不具僱傭關係者，其執業醫師依聯合執業合約分配之盈餘

，得適用本部 101 年 1 月20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461580 

號令第 1 點之除外規定，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課稅。(財政部 101.04.24. 台財稅字第 

10100547800 號令) 

 

 依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10 月  3 日衛署醫

字第 1010211594 號函補充規定，醫療法相關規定並未有

禁止醫師不得合夥經營私立醫院之規定；依醫師法第8

條之 2 規定報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之醫師與

該他醫療機構間，亦不以僱傭關係為限。依此， 2 人

以上醫師共同出資，以聯合執業模式經營私立醫院， 共同負

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且私立醫

院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與其他執業醫師間不具僱

傭關係者，其執業醫師依聯合執業合約分配之盈餘，

得 適用本 部  101 年  1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461580 號令第 1 點之除外規定，依所得稅法第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課稅。 (財政部 

101.12.05. 台財稅字第 1010463916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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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醫學美容 

 近年來以「醫學美容」為號召之生醫科技蓬勃發展，也是醫

療自由市場中競爭激烈的一環，醫療業務不再侷限於狹義疾

病治療。有關醫學美容行為究竟屬一般勞務(歸課營業稅及營利

所得)或醫療勞務(屬執行業務所得)？可依據下列標準來判

斷： 

(一) 由醫師親自執行或依醫師指示或醫囑執行之醫療行為， 

 原則上應認屬醫療勞務，所稱之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

、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

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或診斷之結果，以治療

為目的，所為之處方或用藥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衛生署 

99.3.29. 衛署醫字第 0990065284 號函)，而須由醫師親自執

行之醫療行為，可參考行政院 99 年 2 月 24 日衛署字第 

0990003146 號函指出：「…… 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

施行麻醉之醫療行為， 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其餘醫療業務得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

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指示或醫執行之；……」 

(二) 醫療院所(指未設醫美中心之醫療院所)倘提供醫學美

容，如屬前開衛生署 99 年 2 月 24 日衛署醫字第

090003146 號函所稱醫療行為之範疇，且經認屬醫療勞 

務及依處方箋提供藥品者，其雖未受健保給付，仍為執 行

業務所得。所以，醫療院所提供醫學美容不受健保給 付「醫

療行為」(含銷售貨物及勞務)，仍屬醫療勞務。 

(三) 從事醫學美容相關項目如為非「醫療行為」，則屬一般勞務，

則屬營業稅課稅範圍。例如：瘦身美容係藉手藝、機器、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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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化妝品、食品等方式，為保持、改善身體、感觀之健

美，所實施之綜合指導、措施之非醫療行為，有關所稱之醫

美業務，並非法定名稱，應依前開醫療行為及瘦身美容之定

義，認定實質行為之性質， 若非屬醫療業務之延續，僅為

單純美容部門，則屬一般 商業行為，應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

。(衛生署 99.3.22.衛署醫字第 0990065284 號函) 

 
 

 醫療院所附設醫美中心，提供美容勞務及販售商品行為， 應

注意事項： 

(一) 設立稅籍登記 

應按營業登記規則第 2 條規定，於開始營業前向稽徵機關

申請營業登記，並依該規則第 5 條規定，於申請登記時，檢送負

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另附

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證照影本及組織章程等相關資料申請設立

登記。 

(二) 開立發票或核定課稅 

若每月銷售額超過 20 萬元者，應開立統一發票並按期申報繳

納營業稅；若每月銷售額未達 20 萬元，則屬小規模營業人，

得免用統一發票，由稽徵機關查定銷售額， 每 3 個月填發繳款書

通知繳納。 

(三) 醫美中心與醫療機構同址設立，其營業場所與執業場所應各自

設有獨立進出門戶，且使用空間應明確區隔，以 避免商業行為

與非營利之醫療行為混淆，影響醫療作業。 

(衛生署 99.3.22.衛署醫字第 0990065284 號函) 

 

(四) 未設籍登記或未開立發票面臨之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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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違反營業稅法第45 條規定， 除通

知限期補辦外，處 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罰鍰。 

2. 應屬開立發票之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發票漏報銷

售額，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依第 51 條規定處以 

5 倍以下之罰鍰，或依第 52 條規定，處以 1 倍至 10 倍罰鍰

(若一年查獲 3 次者，停止其營業)。 

肆、 案例分享 
 

一、牙科診所 

(一) 查核重點： 

甲君經營 A 牙醫診所，因查填訪調查表自費收費金額與經

營狀態顯不相當，特列案查核。 

(二) 查核經過： 

1. 先調查甲君及其子女相關銀行帳戶存提交易明細， 

除 96 年度陸續有票據存入 3 百餘萬元外，其餘年度未有

明顯經常性現金或票據存入。 

2. 雖未掌握該診所收入主要帳戶，惟掌握上游供貨公

司出貨資料，查得 A 牙醫診所 96 年度至 100 年度向B 公

司進貨人工牙根共 933 根，經實際盤點後，庫存量尚餘 101 

根，雖甲君主張，植牙受限於技術研發、植體品質及病患本

身諸如骨質、高血壓及糖尿病等， 平均成功率約為 7 成

，又主張其為某發展計畫之成員，該計劃研發新型植

體過程中，需要採購各國植牙植體備供金屬疲勞測試

及張力測試等，故以 A 牙醫診所名義向 B 公司購進

研發用之人工牙根大約佔 

A 牙醫診所進貨中之一半以上，惟甲君無法提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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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及紀錄以釐清各牙根使用流向及植牙成功與否

。 

3. 啟動協談機制，就徵納雙方對課稅事實認定存有爭

議之處進行協商，協商結果如下： 
 

年度 申報自費收入 調整後自費收入 調整收入數 補徵所得稅額 

96 900,000 2,300,000 1,400,000 336,000 

97 900,000 2,300,000 1,400,000 336,000 

98 900,000 2,300,000 1,400,000 336,000 

99 900,000 2,300,000 1,400,000 336,000 

100 2,300,000   552,000 

合計 5,900,000 9,200,000 5,600,000 1,896,000 

 

 

二、眼科診所 

(一) 查核重點： 

乙君與他人合夥經營 C 眼科診所，申報自費收入逐年下降

與經營狀態顯不相當，經初步查核： 

1. 該診所合夥人均為頗負盛名之醫師，經查相關資料， 該

診所除提供健保給付醫療服務外，尚提供非健保給

付之高額收費醫療服務。 

2. 各國稅局亦有反歸戶通報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

稅，列舉該診所開立非健保給付之自費醫療單據。 

3. 又該診所帳列昂貴醫療設備，其購買資金可能由醫

療收入挹注。 

(二) 查核經過 

1. 蒐集C 診所對外資料，查得白內障人工水晶體手術， 屬

健保標準型免費，另其他如單焦人工水晶片、散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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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晶片及多焦人工水晶片等自費手術，亦調查掌

握到收費標準。 

2. 另掌握上游供貨公司非健保高額自費水晶體及材料

明細。 

3. 另查調乙君與各合夥人及眼科診所之要金融帳戶存

提交易明細，再依前揭調查之收費標準與進貨品名

及數量，可編製診所各年度之收入分析。 

4. 另本案衍生乙君與丙君合夥於眼科診所內附設眼鏡

部門，該部門屬須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經調查該眼

鏡部門於銀行帳戶之存提明細，另調查 96 年至

100 年度該部門營業稅申報書所載之銷售額，發現該部門

該期間銀行帳戶現金存入金額合計數大於營業稅申

報銷售額 1 仟餘萬元。 

5. 另發現診所每月 5 日左右不定額匯款給丁君，經調查

丁君銀行帳戶，並彙總診所負責人庚君與 C 診所名

義匯款存入之明細，經發文丁君到局說明，丁君表示

是其配偶戊君於該診所提供醫療勞務，每月之匯款即

為勞務報酬，惟 C 診所每年僅開立 12 萬元之扣繳憑單

。 

(三) 查核結果 

1. 乙君申請協談機制，就徵納雙方對課稅事實認定存有

爭議之處進行協商，同意 96 年至 100 年調增診所自 費

收 入  2,3800,000 元 ，  各 合 夥 人 總 計 補 稅

9,286,646 元連同加計利息 225,633 元一併徵收。 

2. 丙君申請協談機制，就徵納雙方對課稅事實認定存

有爭議之處進行協商，同意 96 年至 100 年度總計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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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0 元(含稅額)，並按眼鏡零售業(行業代號：4670-

13)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15%核計營利事得後，再

乙君與丙君辦理補辦個人綜合所得稅及加計利息事

宜。 

3. 丁君表示其配偶戊君願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自行補

報完稅，96 年至 100 年總計補繳所得稅 229,265 元及加計

利息 11,019 元，並通報 C 診所負責人違反扣繳義務。 

 

三、婦產科診所 

(一) 查核重點： 

庚君與他人合夥經營 E 婦產科診所，因申報申報自費收入

與經營狀態顯不相當，且庚君於 98 年間購入 F 公司股權 

4,225 萬元，庚君除以對 F 公司之債權 3,510 萬元抵繳外，另以

現金繳付股款，支付股款 4,225 萬元可能與自費收入有關。 

(二) 查核經過： 

1. 經查庚君看診豐富，不管是剖腹產或婦科手術，開刀

技術高超，且以治療不孕症為主要業務，大部分收費

均為自費，經查庚君銀行帳戶存提明細，發現95 年度

至 99 年度共計存入 1 億 4 仟 7 佰餘萬元，經發函請庚君到

局說明，庚君表示係多年行醫所得剩餘及私人經濟活

動產生之現金流入，並非全為執行業務收入，惟時間

久遠，難以舉證。 

2. 另查辛君 95 年至 96 年為 E 診所合夥人，惟 97 年起與他

人合夥成立G 診所，成立以來，在婦科、產科及小兒科

領域建立極佳口碑，經查G 診所銀行支存帳戶存提明細

，發現 97 年至 99 年存入 1 億元左右， 該支存帳戶存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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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同銀行活儲帳戶轉入，辛君出具說明書，表示是診

所未開立支存帳戶，故借用其銀行支存帳戶，支應各

項執業所需費用，且前開存入款項非診所自費收入，

其中大部分是多年行醫所得剩餘款及庚君個人與配

偶投資理財之資金流 入。 

(三) 查核結果： 

1. 庚君同意調增E 診所 95 年度至98 年度4,461 萬元， 所

有合夥人合計補稅 786 萬元。 

2. 辛君同意調增G 診所 97 年度至98 年度3,138 萬元， 所

有合夥人合計補稅 6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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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醫療院所相關令釋 

1. 核釋藥師、藥劑生親自主持藥局課稅疑義 

 

主旨：藥局依醫師處方箋調劑藥品向健保局領取之調劑費及藥品費，係

屬 藥局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應依本部八十四年三月二十 

二日臺財稅第八四一六０八三九九號函規定，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

行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尚無課徵營業稅及開立 統一發票問

題。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廳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八七財稅一字第００一八五八號函。 

二、 依本部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臺財稅第八四一六０八三九九號函

說明二、 

（二）釋示，藥局除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外，如兼營藥品或其他貨

物銷售業務者，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其屬經營藥品調 劑、供應

業務之收入， 應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 依法

課徵綜合所得稅。前開部函所稱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係

指藥局依醫師處方箋從事調劑業務之收入及經調劑後藥品供應之收入

。因此，藥局依醫師處方箋調劑藥品向健保局領取之調劑 費及藥品

費，應依主旨辦理。（財政部87.6.18.臺財稅字第八七一 九四七五四

六號函） 

 

附件：財政部84.3.22.臺財稅第八四一六０八三九九號函主旨：核釋藥

師、藥劑生親自主持之藥局課稅相關規定 

說明： 

二、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依法課徵

營業稅。又依同法第三條第二項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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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生） 提供之專業性勞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茲將 有關藥

師、藥劑生親自主持之藥局，其營業稅之徵免規定如下： 

（一）藥局如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未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

業 務者， 免辦營業登記，免課徵營業稅；惟應按其收入核定

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藥局除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外，如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 業務

者， 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其屬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

入，應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

所得稅；其屬銷售藥品或其他貨物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藥局專營或兼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依前開規定免徵營業稅者，

應保存醫師處方箋及帳載等相關證明文件與資料，以供稽徵機關

查核，否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2. 醫院購買藥品應取得幾聯式進貨發票 

依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及第29條規定，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

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免徵營業稅並免辦營業登記

。營業人如銷售藥品與上開醫院、診所等，依現行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財政部83.5.6台財

稅第831592869號函】 

3. 獸醫師開業之「犬美容」、「犬旅社」之所得非屬執行業務所得應課徵

營業稅關於獸醫師公會開業會員經營之「犬美容」、「犬旅社」等業務，

非屬營業稅法第3條第2項但書所稱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之

範圍，仍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並課徵營業稅。【財政部84.4.12台

財稅第84161540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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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私人設立之療養院其收入減除成本費用之餘額屬設立人之其他所得 

主旨：私人專營安養院（中心）或看護中心，如經查明性質確屬療養院、養老

院或殘障福利機構者，依法得免辦營業登記，其所提醫療勞務、藥品、病房

之住宿及膳食或育養勞務，亦免徵營業稅；惟應依法課徵所得稅。說明：三

、安養院或看護中心等機構如係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創辦並辦妥財團法

人登記之療養院、養老院或殘障福利機構，核屬所得稅第11條第4項所稱機

構或團體，應依行政院頒訂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稅所得稅

適用標準」核定徵免營利事業所得稅。至其他私人設立之養護、療養院（所）

，其業務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屬設立人之其他所得，應併入設立

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核課綜合所得稅。【財政部84.8.23 台財稅第

841643161號函】 

 

5. 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藥局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扣繳統一編號 

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未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免辦營業登

記之藥局， 得檢附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國民身

分證及藥局所在地房 屋稅稅單等資料影本，送藥局所在地國稅稽徵機關

申請編配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財政部84.11.8台財稅第841657969號函】 

 

6. 健保局給付特約醫事機構之各項醫療費用免予扣繳 

貴局（註：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

各項醫療費用，免予扣繳所得稅；但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

將給付醫療費用之所得資料通報該管稽徵機關。【財政部84.12.7台財

稅第841661710號函】 

 

7. 私立醫療機構之所得原則上應歸併於登記負責醫師課稅 

醫院、分院附設門診部或診所等私立醫療機構之所得，原則上應以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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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醫療  機構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為對象，核課其執行業務所得

；但如經查明另有實  際所得人者，應視個案情形，以實際所得人為對

象，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辦理。 

【財政部86.11.21台財稅第861924319號函】 

 

8. 健保局溢給之暫付醫療費用得於跨年度沖抵或追繳後追減更正 

主旨：關於貴局對於特約醫事機構85年度及以後年度之醫療費用給付，

部分醫事 機構之給付總額因繳還核減之上年度醫療費用而為負數者，建

議自該醫事機構當 年度執行業務收入項下減除乙案。說明：二、因綜合

所得稅係採收付實現原則， 貴局核定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費用時，

如溢給之暫付醫療費用年度與核定沖 抵或追繳為同一年度者，得於核定

沖抵或追繳年度之應給付醫療費用總額中扣除， 按給付淨額填發執行業

務所得免扣繳憑單；涉有跨年度時，應由貴局出具沖抵或 追繳溢給醫療

費用數據證明（含詳註應沖抵或追繳溢給之暫付醫療費用年度、醫 事機

構名稱及沖抵或追繳醫療費用金額），交付納稅義務人據以向所轄稽徵

機關申請追減更正其當年度執行業務所得。【財政部87.4.9台財稅第

871936994號函】 

 

9. 密醫執行醫生業務之收入應依法課稅 

查未具有醫師行醫執照（註：現為執業執照），依醫師法第7條（註：現行

第8條） 規定雖不得執行醫師業務，但在被查獲前既已執行醫師業務，

並收取費用，而確 有所得者，自應依所得稅法第2條：「凡有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

稅」之規定辦理。密醫在被查獲前之 執行醫師業務收入，自應課徵綜合

所得稅，如其所得未有適當資料或記錄可資查 核者，應比照本部核定之

當年度醫師執行業務收入費用標準逕行核定課徵或補徵， 其有違反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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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者並應移罰。【財政部61.2.4台財稅第31185號函】 

 

10 藥局向健保局領取之調劑費及藥品費應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

執行業務所得 

依本部84年3月22日台財稅第841608399號函說明二、(二)釋示，藥局除經

營藥品 調劑、供應業務外，如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者，應依法

辦理營業登記， 其屬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應核定主持藥師

、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 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前開部函所稱經營藥

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係指藥局 依醫師處方箋從事調劑業務之收入

及經調劑後藥品供應之收入。因此，藥局依醫 師處方箋調劑藥品向健保

局領取之調劑費及藥品費，應依法辦理。【財政部 

87.6.18台財稅第871947546號函】 

 

11. 醫院出租財產取得之租金收入免予扣繳 

醫院出租財產取得租金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免由承租人依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按給付之租金扣繳所得稅款。【財政部88.9.23台財稅第

881945819號函】 

 

12. 個人合夥經營兩家醫療院所其依比例核定分配之盈虧可互抵 

按本部89年8月3日台財稅第0890454042號函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

務人及其配偶執行兩個以上專門職業之業務，其中經核定有虧損者，

得自同一年度經核定之執行業務所得中減除。上揭規定，係指納稅義

務人及其配偶因執行兩個以上專門職業之業務，依損益分配比例核定

分配之虧損，得自核定分配之盈餘中減除，以其餘額為執行業務所得

，亦即以個人而非以事業體為盈虧互抵之主體。是本案個人與他人合

夥經營兩家醫療院所，不論該二家醫院之合夥人與損益分配比例是否

相同，其依損益分配比例核定分配之盈虧，均可適用上開函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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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90.10.9台財稅字第0900454363號函】 

 

13. 坐月子中心應辦營業登記課稅 

從事產婦膳食服務及初生嬰兒看護之「坐月子中心」，向產婦或嬰兒

家長收取膳食費或服務報酬，係屬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貨物或

勞務，現行營業稅法並無免稅規定，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

稅。【財政部75.12.12台財稅字第7578794號函】 

 

14. 產後護理機構免辦理營業登記 

依「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設置之產後護理機構，其所提供之產後護理

服務，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免徵營

業稅，並依同法第29條規定免辦營業登記。【財政部96.4.13台財稅字

第09604523030號令】 

 

15. 醫院附設護理機構，應另行申配統一編號並分別設帳 

主旨：納稅義務人同時經營醫院及以「○○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為名稱之護理

機構， 該護理機構應否另行申配統一編號及可否同設一套帳並適用盈虧互

抵乙節。說明： 三、依護理人員法第16條及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設立之護理

之家機構，其名稱雖為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惟與依醫療法第14條規定設立之醫院乃分

別依不同法律設立登記之獨立機構，且其所得類別亦不相同，當無盈

虧互抵及同設一套帳之適用。【財政部95.2.4台財稅字第09400601710

號函】 

 

16. 營養師依據營養師法第17條規定設立營業諮詢機構，營養師提供營養

諮詢服務之收入及銷售貨物之課稅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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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養師依營養師法第17條規定設立營養諮詢機構，執行同法第12

條規定業務所取得之報酬，係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規定之執

行業務所得，營養師應依法設置帳簿，詳實記載各項收入及費用，計

算其執行業務所得，並備供稽徵機關查核；其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

，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所得額。 

二、前開營養諮詢機構如另有提供餐飲服務、保健食品及營養食品銷售

等，應屬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情形

，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賦稅署95.7.4台稅一發字第09504526040號函】 

 

17. 稽徵機關計算96年度未依規定設置帳簿之中、西醫師、醫師檢驗師（

生）及物理治療師（以下簡稱醫療院所）所得，其中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含中央健康保險局 

（以下簡稱健保局）追扣或補付以前年度醫療款必要費用之計算疑義 

一、自95年度起，醫療院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之費用標準改以核定點數按

每點0.78 元計算，不再依定收入之78%計算，則當健保局追扣或補付94年

度以前醫療款時， 基於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是類案件95年度所得額之

核算公式為：「扣繳憑單金額 

－〔（核定點數×0.78）－（94年度或以前年度追扣醫療款×78%）＋（

94年度或以前年度補付醫療款×78%）〕」。 

二、96年度如有追扣或補付以前年度醫療款時，其所得額之計算，其

中屬94年度以前部分，仍應依上述方式處理；屬95年度部分，目前追

扣或補付醫療款與核定點數無涉，純屬結算點值之調整所造成，故該

調整收入部分，無再減除必要費用之適用，惟嗣後如因核定點數變動

致有應追扣或補付醫療款者，基於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該部分之必



完整版醫藥行業稅務法令及課稅案例介紹  34  

要費用仍應於核算所得額時一併考量。 

三、醫療院所依96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核算所得額時，倘未將追

扣或補付以前年度醫療款之費用納入考量，致96年度核算之所得額有

誤者，稽徵機關應依規定重新核算調整其所得額，免按短、漏報所得

額處罰。 

【節錄財政部97.6.11台財稅字第09704055560號函】 

 

18. 藥師全民健保收入之執行業務所得課稅規定 

一、納稅義務人89年度至95年度藥師健保收入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或未依法設帳記載及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

依本部核定費用標準計算所得額而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經申請按藥

費及藥事服務費區分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者，稽徵機關得以健保局提

供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分列項目參考表

」所列藥費及藥事服務費之比率作為區分之依據，並按藥費收入100%

及藥事服務費收入20%計算其必要費用。至於異常特殊案件，由稽徵

機關就個案事實查核認定。 

二、本部96年度及97年度核定之藥師健保收入費用標準，亦應改依上開規

定辦理。 

【財政部98.5.13台財稅字第09804046000號函】 

 

19 .醫療院所申報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法定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

收入低於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通報資料，應否就其差額補稅處

罰乙案 

一、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8條規定，保險對象依同法第33條及第35條應

自行負擔之門診、急診費用或住院費用（以下簡稱部分負擔費用），係由

提供醫療服務之醫療院所自行向就醫保險對象收取。次以醫療院所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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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申報保險對象部分負擔費用點數，若經點值結算核減或補付，係自

該局通報「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分列項目參

考表」（以下簡稱分類項目表）之「一般費用點數」、 

「追扣費用點數」或「補付費用點數」計列增減。 

二、基於上述部分負擔點數，即醫療院所向保險對象實收之費用金額（每

1點代表 

1元），且未包含於健保局所開立之扣繳憑單給付總額內，該部分點數經

點值結算核減或補付者，係直接自「一般費用點數」等3資料欄中調整

，並填載於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故醫療院所之年度全民健保收入總額

，應等同該部分負擔點數按1點 

1元換算之金額及健保局開立之扣繳憑單給付總額二者合計數。準此，

醫療院所向稽徵機關申報保險對象部分負擔之醫療費用收入如低於分

類項目表所載數額，致有短漏報所得情事者，應由稽徵機關審酌個案情

況是否具備故意或過失要件，依法本諸職權辦理。 

【財政部99.4.9台財稅字第09904046730號函】 

 

20. 駐診拆帳之課稅規定。(已廢止) 

一、西醫師在醫療機構從事醫療及相關行政業務，其所獲致之所得，究屬執

行業務所得或屬薪資所得或兩者兼有，及其所得額之計算，應依所得稅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及第三類、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及執行業

務者費用標準等規定，查明事實認定。 

二、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第十一款第六目所稱之「駐診拆帳」，係指醫療

機構與西醫師間無僱傭關係，駐診醫師提供醫療專業知識與技術，而醫療機構提

供護理人員、醫療器材及場所，雙方按駐診收入依合約所訂拆帳比例給付

報酬而言。(財政部 

90.12.27 台財稅字第0900457146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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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醫師在醫療機構提供勞物報酬之課稅規定。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 100年 2月 1日衛署醫字第1000200812號函及同

年11月7日衛署醫字第1000210622號函規定，醫療機構與醫師間不具駐診拆

帳或合夥法律關係， 應認屬僱傭關係。自 101年度起，除私立醫療機構申

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及聯合診所之個別開業醫師，其執行業務收入減除成

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 1項第2 類執行業務所得

課稅外，公私立醫療機構、醫療法人及法人附設醫療機構所聘僱並辦理執業

登記之醫師從事醫療及相關行政業務之勞務報酬，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

第 1項第 3類薪資所得課稅。 

二、本部90年12月27日台財稅字第0900457146號令自即日廢止。(：財政部 

101.01.20. 台財稅字第10000461580號令) 

 

22. 診所合夥課稅規定。 

補充核釋本部 101年 1月20日台財稅字第 10000461580號令規定如下： 

依行政院衛生署 101年 3月23日衛署醫字第1010204898號函補充規定，醫

療法相關規定並未明文禁止醫師合夥經營診所。爰 2人以上醫師共同出資，以

聯合執業模式經營診所，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且

診所申請設立登記 之負責醫師與其他執業醫師間不具僱傭關係者，其執業醫師依

聯合執業合約分配之 盈餘，得適用本部  101年  1月20日台財稅字第 

10000461580號令第 1點之除外規定， 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 1項第 2類執

行業務所得課稅。(財政部 101.04.24. 台財稅 字第10100547800號令) 

 

23. 私人醫院合夥課稅規定。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 101年10月 3日衛署醫字第1010211594號函補充規

定，醫療法相關規定並未有禁止醫師不得合夥經營私立醫院之規定；依醫

師法第 8條之 2規定報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之醫師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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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醫療機構間，亦不以僱傭關係為限。依此， 2人以上醫師共同出資，以

聯合執業模式經營私立醫院，共同負擔盈虧風險與執行業務之成本及必要

費用，且私立醫院申請設立登記之負責醫師與其他執業醫師間不具僱傭關

係者，其執業醫師依聯合執業合約分配之盈餘，得適用本部 

101年 1月20日台財稅字第 10000461580號令第 1點之除外規定，依所

得稅法第14 條第 1項第 2類執行業務所得課稅。 

二、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 8條之 2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

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係，確實負擔部分執

行業務所需之成本及必要費用者，其所獲取之所得，得由稽徵機關查明事實

，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2類執行業務所得課稅。(財政部 101.12.05. 

台財稅字第101046391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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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訂定依據） 

本辦法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第三款之規定訂定。 

 

第二條（104.3.26.修正）（適用範圍） 

執行業務者執行業務所得之調查、審核，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

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私人辦理之補習班、幼兒園、養護、療養院（所），不符合免稅規定者，其所得之查

核準用本辦法。 

 

第三條（收付實現原則） 

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以收付實現為原則。 

 

第四條（執行業務所得調查核定機關、結算申報及行政救濟機關） 

執行業務所得應由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但結算申報及行政救濟，應

向執行業務者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 

 

第五條（聯合執業之合約報備、變更、註銷，執行業務埸所之財產目錄及收支報告表

） 

執行業務者聯合執業之合約，須載明各執行業務者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

址、分配盈餘比例及收支處理方式等事項，並應於事實發生之年度辦理結算申報時，

由代表人檢附聯合執業合約書，變更、註銷時亦同。其未於所得核定前檢送合約書者

，依前一年度之狀況核課其所得。 

 

執行業務者於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應檢附執行業務場所之財產目錄及收支報告表

；其為聯合執行業務者，得由代表人檢附。各聯合執行業務者並應檢附盈餘分配表，

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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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一（已扣繳稅款者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儘先辦理退稅） 

執行業務者之全部收入已依法扣繳稅款，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有退稅，

稽徵機關應儘先辦理。 

 

 

第二章 帳簿憑證之查核 

 

 

第六條（96.2.5.修正）（會計帳冊憑證及登記驗印） 

（刪除） 

 

第七條（聯合事務所帳簿設置、查核稽徵機關） 

聯合執行業務者，應以聯合事務所為主體設置帳簿，記載其全部收支，該聯合事務所

之收支帳目，應由聯合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查核。 

 

第八條（依帳載核算認定執行業務所得） 

執行業務者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並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調查者，其

執行業務所得，應依帳載核實認定。其未依規定提供調查者，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收費及費用標準核定其所得額。但執行業務者

如在規定送交調查時間以內申請延期提示，稽徵機關應予受理，但延期最長不得超過

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之一（104.3.26.修正；96.2.5.增訂）（當年度使用帳簿、原始憑證因故滅失） 

執行業務者當年度使用之帳簿因故滅失者，得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置新帳，

依據原始憑證重行記載，依法查帳核定。 

 

執行業務者當年度關係所得額之全部或一部之原始憑證，因遭受不可抗力災害或有關

機關因公調閱，以致滅失者，該滅失憑證所屬期間之所得額，稽徵機關得依該執行業

務者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核定之。執行業務者開業未滿三年，

致無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其無核定純益率資料之年度（含

未滿一年無全年度核定資料之年度），以各該年度查帳核定當地同業之平均純益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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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災害損失部分，經查明屬實者，得依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自上述所得額中核實

減除。 

 

稽徵機關依前項規定使用之前三個年度資料中，如有執行業務者申報之純益率尚未經

稽徵機關核定之情事，得以申報數為準，俟稽徵機關核定時，按核定數調整之。 

 

執行業務者之帳簿憑證，在辦理結算申報後未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前，因遭受不可抗

力災害或有關機關因公調閱，以致滅失者，除其申報純益率已達該執行業務者前三個

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從其申報所得額核定外，申報純益率未達前

三個年度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應按前二項規定辦理。 

 

執行業務者遭受不可抗力災害以致帳簿憑證滅失者，應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款規定

，併同災害損失報請稽徵機關派員勘查屬實或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屬實。 

 

執行業務者之帳簿憑證滅失者，除合於前五項規定情形者外，稽徵機關應依所得稅法

第八十三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按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 

 

第九條（96.2.5.修正）（費用及損失之原始憑證應載明內容） 

（刪除） 

 

第三章 執行業務收入之查核 

 

第十條（104.3.26.修正）（執行業務收入實現日期） 

執行業務者應於執行業務收入實現時列帳記載。但委任人交付支票作為報酬者，得以

該支票記載之發票日為實現日期，其經由公會代收轉付者，得以公會轉付之日期為實

現日期。 

 

執行業務者依規定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者，得

採用權責發生制計算所得，惟須於年度開始三個月前，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

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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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者如依法不得組設公司辦理執行業務案件者，其仍以公司行號辦理執行業務

案件，其酬金應併歸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收入，核計所得課稅。 

 

第十一條（104.3.26.修正）（執行業務收入認定；所得依盈餘分配比例轉開扣繳憑單

予各執行業務者） 

執行業務收入，經取具所得稅扣（免）繳憑單，其憑單記載之所得額或給付年度，與

帳載不符者，應查明實際情形予以認定。 

 

聯合執業事務所得於每年三月二十日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將其所取得前一年度之

扣繳憑單、取自大陸地區之所得及在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依聯合執業合約所載盈

餘分配比例，轉開扣繳憑單予各執行業務者辦理申報及扣抵，並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核

驗。 

 

第十二條（代收代付款項） 

執行業務者代收代付之款項，如能提供帳據並經查明確屬代辦性質而無所得者，得按

代收代付處理。 

 

第十三條（104.3.26.修正）（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計算清算所得時職工退休金準備累

積餘額轉作當年度收益） 

執行業務者因停止執業或因聯合事務所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其勞工退休準備金

、職工退休金準備或職工退休基金之累積餘額，應轉作當年度收益處理。 

 

 

第四章 執行業務費用之查核 

 

第一節通則 

 

第十四條（非直接必要費用不得列為執行業務費用） 

非屬執行業務之直接必要費用，不得列為執行業務費用。 

 

第十五條（租用房屋分攤租金、水電瓦斯費；住所裝置電話，使用汽車費用認列） 

執行業務者租用房屋，其一部分非供執行業務使用者，其非供執行業務使用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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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面積比例計算，不予認列，水電瓦斯費，如無法明確劃分，以二分之一計算。執

行業務者在其住所裝置之電話，或執行業務者之汽車，如係執行業務與家庭合用者，

其相關費用，以二分之一認列。 

 

執行業務者列報之汽車相關費用以一輛並列入財產目錄者為限，如因業務需要，使用

二輛以上者，應提出使用情形及與業務有關之事實證明，核實認列。 

 

第十六條（委任人負擔之費用不得作為費用列支） 

執行業務者為其委任人辦理事務所支付之費用，其應由委任人負擔者，不得作為費用

列支。但委任契約內載明由執行業務者負擔，並經提出具體證明及載明支付者名稱之

憑證，應核實認定。 

 

第十七條（96.2.5.修正）（費用及損失未取得原始憑證或記載不符者不予認定） 

費用及損失，未經取得原始憑證，或經取得而記載事項不符者，不予認定。 

 

前項之費用及損失，經查明確無支付之事實，係屬虛列費用或損失致漏稅者，應依所

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辦理。 

 

第二節各項費用或損失之查核 

第十八條（104.3.26.修正） 薪資支出： 

一、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獎金、退休金、退職金、養老金、資遣費

、按期定額給付之交通費及膳宿費，各種補助費及其他給與。以經預先決定或約定，

並不論業務盈虧必須支付者，始得列支。 

 

二、執行業務者，除聯合執行業務者已於契約內訂定，其薪資得在不超過同業通常水

準核實認列外，不得於其事務所列報薪資費用。 

 

三、薪資支出未依法扣繳所得稅款者，除應通知限期補繳、補報扣繳憑單並依法處罰

外，依本條規定予以認定。 

 

四、執行業務職工退休金費用認列規定如下： 

（一）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業務者，依勞動基準法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或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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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退休金條例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每年度得在不超過當年度已付薪資總

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業務者定有職工退休辦法者，每年度得在不超過當年

度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四限度內，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並以費用列支。但執行業務

者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與該執行業務者完全分離，其保管、運用及分配等符合財政部

之規定者，每年度得在不超過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八限度內，提撥職工退休基

金，並以費用列支。 

（三）執行業務者得依前二目擇一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職工退休基金、提繳勞工退

休金或年金保險費、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 

（四）已依前三目規定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提撥職工退休基金、勞工退休準備金者

，以後職工退休、資遣發給退休金或資遣費時，應儘先沖轉職工退休金準備，或由職

工退休基金或依法由勞工退休準備金項下支付；不足時，始得以當年度費用列支。 

（五）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四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

規定，為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聯合執行業務之合夥人提繳之退休金，每年度得

在不超過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六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但不得再依第一目及第

二目規定重複列報退休金費用。 

 

五、聯合執行業務者依第二款規定列支薪資者，其職工退休金準備之提列，及職工退

休基金或勞工退休準備金、勞工退休金之提撥，依前款規定辦理。 

 

六、因業務需要延時加班發給加班費，應有加班紀錄，以憑認定；其未提供加班紀錄

或超出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所訂定之標準部分，仍應按薪資支出列帳，並應依規定

合併各該員工之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七、薪資支出之原始憑證，為載明受僱員工、職稱、擔任職務之收據、簽收之名冊、

轉帳、匯款憑證或以金融機構證明存入之清單予以認定。 

 

第十九條（104.3.26.修正） 租金支出： 

一、租金支出，應查核其約定支付方法及數額，其支出數額超出部分應不予認定。 

 

二、支付租金，以實物折算者，應查明當地之市價予以核算。但租賃契約另有約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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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約定。 

 

三、承租人代出租人履行其他債務及支付任何損費或稅捐，經約定由承租人負擔者，

視同租金支出。但承租人以融資租賃方式取得資產者，其約定負擔之租賃物修繕、維

護、保險、稅捐等費用，得按其支出科目列支，並免視為出租人之租金收入。 

 

四、給付租金其未依法扣繳所得稅款者，應通知限期補繳及補報扣繳憑單並依法處罰

，其給付金額仍應核實認定。 

承租人有代出租人支付費用抵付租金情事者，應填報免扣繳憑單，由出租人合併其當

年度所得申報。 

 

五、預付租金其有效期間未經過部分，應列為遞延費用。 

 

六、執行業務者以本人所有之房屋供其本人為執行業務使用者，不得列支租金支出。

但二人以上聯合執業之聯合事務所，租用其中一執行業務者之自有房屋者，不在此限

。 

 

七、租金支出之合法憑證，為統一發票、收據或簽收之簿摺。如經由金融機構撥款直

接匯入出租人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者，應取得金融機構證明存入之清單予以認定。 

 

第十九條之一（96.2.5.增訂） 權利金支出： 

一、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 

 

二、權利金支出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 

 

三、給付權利金，其應扣繳所得稅款而未依法扣繳者，除應通知限期補繳及補報扣繳

憑單並依法處罰外，依本條有關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四、權利金之支出憑證如下： 

（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及契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執行

業務者，應有收據及契約證明。 

（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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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已辦理結匯者，應有結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明

文件。 

 

第二十條（104.3.26.修正） 旅費： 

一、旅費支出，應提示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之出差報告單及相關文

件，證明與執業有關者，憑以認定；其未能提出者應不予認定。 

 

二、執行業務者或其受僱人員經政府機關或學校團體指派、外國專業團體邀請或業務

需要，出國參加專業會議或考察者，經提示證明文件，其出國費用，准予核實列支。 

 

三、執行業務者或其受僱人員之差旅費受政府機關、專業團體或委託人補助者，應予

減除，不得再列支旅費。 

 

四、旅費支出之認定標準及合法憑證如下： 

（一）膳宿雜費：除國內宿費部分，應取得旅館業書有抬頭之統一發票、普通收據或

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及消費明細，予以核實認定外，國內出差膳雜費及國外出差

膳宿雜費日支金額，不超過下列最高標準者，無須提供外來憑證，准予認定： 

 

國內出差膳雜費 

（1）執行業務者本人及經理以上人員，每人每日新臺幣七百元。 

（2）其他職員，每人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國外出差膳宿雜費：比照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

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之日支數額認定之。但自行訂有宿費檢據核實報銷辦

法者，宿費部分准予核實認定外，其膳雜費按上述標準之五成列支。 

執行業務者或其受僱人員赴大陸地區出差，其出差之膳宿雜費，比照國外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所定，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之日支數額

認定之。 

出差期間跨越新、舊標準規定者，依出差日期分別按新、舊標準計算之。 

（二）交通費：應憑下列憑證核實認定： 

 

乘坐飛機之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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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乘坐國內航線飛機之旅費，應以飛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登機證為原始憑

證；其遺失上開證明者，應取具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旅客聯或其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

搭乘日期、起訖地點及票價之證明代之。 

（2）乘坐國際航線飛機之旅費，應以飛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登機證與機票購

票證明單（或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其遺失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及登機證者，應取具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旅客聯或其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

、起訖點之證明代之；其遺失登機證者，得提示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代之。 

乘坐輪船旅費，應以船票或輪船公司出具之證明為原始憑證。 

火車、汽車及大眾捷運系統之車資，准以經手人（即出差人）之證明為準；乘坐高速

鐵路應以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為原始憑證。 

乘坐計程車車資，准以經手人（即出差人）之證明為憑。但包租計程車應取具車行證

明及經手人或出差人證明。 

租賃之包車費應取得車公司（行）之統一發票或收據為憑。 

駕駛自用汽車行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車道所支付之通行費，准以經手人（即出差人）

之證明為憑。 

五、日支膳雜費超過前款列支標準部分，執行業務者，得依下列兩種方式擇一辦理，

並均無須提供外來憑證： 

（一）視為出差人員薪資所得，基於實際困難於給付時，得免予扣繳稅款。但應依所

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列單申報稽徵機關。 

（二）自行調整減除費用。免視為出差員工之薪資所得，並免列單申報。 

 

第二十條之一（104.3.26.修正） 伙食費： 

一、執行業務者因業務需要，實際供給膳食者，應提供員工簽名或蓋章之就食名單；

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者，應提供員工簽名或蓋章之印領清冊。每人每月伙食費

（包括加班誤餐費），最高以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為限。並得核實認定免視為員工薪資

所得。超過部分，其屬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者，應轉列員工之薪資所得；屬實

際供給膳食者，除已自行轉列員工薪資所得者外，不予認定。 

 

二、聯合執行業務者依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認列薪資者，其伙食費得依前款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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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伙食所消耗之燃料費用，應併入伙食費計算，不得另以燃料費科目認列。 

 

四、實際供給膳食之原始憑證如下： 

（一）主食及燃料為統一發票，其為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者，應取得

普通收據。 

（二）蔬果、魚類、肉類或其他食材，應由經手人出具證明。 

（三）委請營利事業包伙者為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 

 

第二十一條 進修訓練費： 

執行業務者或其僱用人員，辦理或參加在職訓練或職前訓練，其有關費用准予核實列

支。 

 

執行業務者或其僱用人員，經主管機關核准出國考察、受訓、實習者，其出國進修訓

練費用，除由其他機構負擔者外，准予核實列支，惟執行業務者僱用人員列支出國進

修訓練費用，應符合左列條件： 

一、進修項目（科目）與業務有關。 

二、訂有員工出國進修辦法，期滿並應返回原事務所繼續服務至少一年以上者。 

 

第二十二條（96.2.5.修正） 郵電費：  

一、郵費應取得郵政事業之回單或證明單。 

 

二、電報費、電傳打字機費、傳真機使用費及其他電傳視訊系統之使用費，應取具電

信事業書有抬頭之收據。 

 

三、電話費應取得電信事業書有抬頭之收據，其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者，應取得郵局

書有抬頭及電話號碼之劃撥收據，如因電話過戶手續尚未辦竣，致收據抬頭與實際使

用人不符者，應提出具體證明後，由實際使用人給付列支。 

 

四、執行業務者或業務有關人員，因國際時差關係，於下班後利用其私用電話與國外

客戶接洽業務，經取得電信事業出具之收據及附有註明受話人電話號碼之國際長途電

話費清單，其電話費准予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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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104.3.26.修正） 修繕費： 

一、修繕費支出凡足以增加原有資產之價值或其效能非二年內所能耗竭者，應作為資

本支出，加入原資產實際成本餘額內計算，但其效能所及年限可確知者，得以其有效

期間平均分攤。 

 

二、執行業務者修繕或購置固定資產，其耐用年限不及二年，或其耐用年限超過二年

，而支出金額不超過新臺幣八萬元者，得以其成本列為當年度費用。但整批購置大量

器具，每件金額雖未超過新臺幣八萬元，其耐用年限超過二年者，仍應列作資本支出

。 

 

三、租賃物之修繕費，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者負擔者，得以費用列支。其有遞延性質

者，得按效用所及於租賃期限內平均分攤。 

 

第二十三條之一（104.3.26.修正） 廣告費： 

一、所稱廣告費包括下列各項： 

（一）報章雜誌之廣告。 

（二）廣告、傳單、海報或印有執行業務者名稱之廣告品。 

（三）廣播、電視、戲院幻燈廣告。 

（四）以車輛巡回宣傳之各項費用。 

（五）彩牌及電動廣告其係租用場地裝置廣告者，依其約定期間分年攤提。 

（六）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 

 

二、廣告費之原始憑證如下： 

（一）報章雜誌之廣告費應取得收據，並檢附廣告樣張，其因檢附有困難時，得剪下

報紙或雜誌刊登廣告部分，註記刊登報社或雜誌之名稱、日期或期別及版（頁）次等

。 

（二）廣告、傳單、海報、日曆、月曆、紙扇、霓虹、電動廣告牌、電影及幻燈之廣

告費，應取得統一發票。其為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者，應取得普通收

據。 

（三）廣播、電視或網際網路之廣告費應取得統一發票或其他合法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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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用車輛、巡迴宣傳之各項費用，應取得統一發票或其他合法憑證。 

 

第二十四條（104.3.26.修正） 保險費： 

一、保險費如有折扣，應以實付之數額認定。 

 

二、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其應由執行業務者負擔之保險費，應予核實認定，並

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 

 

三、執行業務者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人壽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及團體傷害保險，其由執

行業務者負擔之保險費，以執行業務者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益人者，准予認定

。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二千元以內部分，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超過部

分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應轉列各該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並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或由執行業務者選擇自行調減費用，免視

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四、保險費之原始憑證為保險法之主管機關許可之保險業者收據及保險單。團體人壽

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及團體傷害保險之保險費收據，除應書有保險費金額外，並應檢

附列有每一被保險員工保險費之明細表。 

 

第二十五條（96.2.5.修正） 交際費： 

一、執行業務者列支之交際費，經取得合法憑證並查明與業務有關者，准予核實認定

。但全年支付總額，不得超過核定執行業務收入之下列標準： 

（一）建築師、保險業經紀人：七％。 

（二）律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技師、地政士：五％。 

（三）其他：三％。 

 

二、交際費之原始憑證如下： 

（一）在外宴客及招待費用，應以統一發票為憑，其為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

利事業者，應取得普通收據。 

（二）自備飯食宴客者，應有經手人註明購買菜餚名目及價格之清單為憑。 

（三）購入物品作為交際性質之餽贈者，應以統一發票或收據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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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之一（96.2.5.修正） 職工福利： 

一、執行業務者之職工福利費用，應取具支付憑證，其全年支付總額不得超過核定執

行業務收入之百分之二。 

 

二、執行業務者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

超過前款規定限度部分，再以其他費用列支。但員工醫藥費應准核實認定。 

 

第二十六條 水電瓦斯費： 

一、水表、電表、瓦斯表未過戶而實際係由執行業務者業務上使用者，於提出具體證

明後，其水、電、瓦斯費，准予認列。 

 

二、共同使用之水、電、瓦斯，其費用以二分之一認列。 

 

三、水、電、瓦斯費之原始憑證如左： 

（一）電費為電力公司之收據。 

（二）水費為自來水公司之收據。 

（三）瓦斯費為瓦斯公司、煤氣行號之統一發票或收據。 

 

第二十七條 稅捐： 

一、進口供執行業務使用之器具或設備，於進口時完納之稅捐，應計入該器具或設備

之成本。購買房地產供執行業務使用，因取得房地產所繳納之契稅及印花稅，應併入

房地產之成本。 

 

二、罰鍰、滯納金及未依法扣繳而補繳之稅款，暨依所得稅法規定因滯納而加計之利

息，不予認定。 

 

三、供執行業務使用之汽車、機車，如屬執行業務者所有，經載於財產目錄並取得合

法憑證者，其使用牌照稅及燃料使用費，應准核實認定。 

 

四、執行業務使用之房屋，如登記為執行業務者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所有，得以執

行業務使用部分為限，列支房屋稅及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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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稅捐之原始憑證為稅單收據，其貼用之印花稅票，應以經售印花稅票之收據或證

明為憑。 

 

第二十八條 書報雜誌： 

一、購入與執行業務有關之書籍，得列為費用。 

 

二、書報雜誌之原始憑證，為統一發票、國外發票憑證或報社雜誌社之收據。 

 

第二十九條 燃料費：  

一、汽車、機車之燃料費，以其汽車或機車係供業務使用，經取得合法憑證者准予認

定。 

 

二、向各地加油站購用油料，應取得載有執行業務扣繳單位統一編號之收銀機統一發

票，始予認定。 

 

第三十條（104.3.26.修正） 折舊： 

一、供執行業務使用之固定資產，為執行業務者本人所有，取有確實憑證者，得依規

定提列折舊。上述固定資產為房屋時，其有非供執行業務使用之折舊，應按面積比例

計算，不予認列；如無法明確劃分，以二分之一計算。 

 

二、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應採用平均法。 

 

三、固定資產之折舊，應按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逐年依率提

列。至按短於規定耐用年數提列者，其超提折舊部分，不予認定。 

 

四、固定資產經查明有殘值可以預計者，應依法先自其成本中減除殘值後，以其餘額

為計算基礎。 

 

五、取得已使用之固定資產，以其未使用年數作為耐用年數，按照規定折舊者，准予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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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應按每一固定資產分別計算，並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

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 

 

七、固定資產如按長於耐用年數表規定之年限提列折舊，致已達規定耐用年限，而折

舊累計尚未足額者，得以原折舊率繼續折舊，至保留殘價額度為止。 

 

八、修繕費及裝修費屬於資本支出者，應併入該項資產之實際成本餘額內計算，以其

未使用年數作為耐用年數，按照規定折舊率計算折舊。 

 

九、固定資產因特定事故未達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耐用年數而毀滅或廢棄者，以

其未折減餘額列為該年度之損失。但有廢料售價之收入者，應將售價作為收益。 

 

十、執行業務者新購置之乘人小客車，依規定耐用年數計提折舊時，其實際成本以不

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為限；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新購置者，以不超過

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為限；超提之折舊額，不予認定。小客車如於使用後出售、或毀

滅、廢棄時，其收益或損失之計算，仍應以依所得稅法規定正常折舊方法計算之未折

減餘額為基礎。 

 

十一、折舊性固定資產，於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得自行預估可使用年數並重

新估計殘值後，按平均法計提折舊。其續提折舊之公式為： 

 

（原留殘值－重行估列殘值）÷估計尚可使用年數＝折舊 

 

第三十一條 損害賠償： 

一、執行業務者及其僱用人員在業務上因過失致人受傷或死亡而支付之醫藥費、喪葬

費、撫卹金或賠償金，除受有保險賠償部份外，應取得警察機關、公會或調解機關團

體之調解、仲裁之證明，或經法院判決確定之證明，並檢附支出憑證，予以認定。 

 

二、執行業務者因業務過失致建築物毀壞、倒塌、或發生其他災害，使他人之生命或

財產蒙受損失支付之賠償費，除受有保險賠償部分外，應取得警察機關、公會、調解

機關團體之調解、鑑定之證明或經法院判決或裁定確定之證明，並檢附支出憑證，予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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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業務者所屬公會，如經主管機關核准其成立損害賠償基金，執行業務者經按

其規定繳納之款項，應准核實認定。但由該基金支付之賠償費，不得再以費用列支。 

 

第三十一條之一（104.3.26.修正） 災害損失： 

一、凡遭受地震、風災、水災、火災、旱災、蟲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受

有保險賠償部分，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二、前款災害損失，應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該

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其未受保險賠償部分，並依下列規定核實認定： 

（一）建築物、設備、乘人小客車之一部分遭受災害損壞，應按該損壞部分所占該項

資產之比例，依帳面未折減餘額計算，列為當年度損失。 

（二）建築物、設備、乘人小客車全部滅失者，按該項資產帳面未折減餘額計算，列

為當年度損失。 

（三）供執行業務使用之藥品、材料等因災害而變質、損壞、毀滅、廢棄，有確實證

明文據者，應依據有關帳據核實認定。 

（四）因受災害損壞之資產，其於出售時有售價收入者，該項售價收入，應併計於收

入總額。 

（五）員工及有關人員因遭受災害傷亡，其由執行業務者支付之醫藥費、喪葬費及救

濟金等費用，應取得有關機關或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據，予以核實認定。 

 

三、災害損失，未依前款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其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

損失屬實者，仍應核實認定。 

 

第三十二條 複委託費： 

一、執行業務者以受委託業務之全部或一部，委託其他執行業務者經辦，或委託專營

提供勞務之營利事業辦理，而支付之複委託費，准予認定。 

 

二、支付複委託費應依法辦理扣繳。其未辦理扣繳者，除依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

規定處理外，仍應予認定。 

 

三、支付複委託費超出原取得報酬者，超出部份不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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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委託應立有合約或書立委託書並提供查核，經查獲複委託係屬虛構或無複委託

業務知事實者，除剔除其費用外，並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佣金支付： 

支付佣金應依法辦理扣繳。其未辦理扣繳者，除依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處理

外，仍應予以認定。 

 

第三十三條之一（96.2.5.修正） 捐贈： 

一、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以捐贈總額不超過執行業務所

得總額百分之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二、捐贈應以事務所名義為之，並應取得收據或證明。個人名義之捐贈應自其個人綜

合所得總額中扣除。 

 

三、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捐贈總額之計算公式為： 

 

〔核定收入總額－核定各項損費（包括國防、勞軍及對政府之捐贈，但不包括其他捐

贈）〕÷（1+10/100）×10％ 

 

第三十三條之二（96.2.5.修正） 利息支出： 

一、非執行業務所必需之借款利息，不予認定。 

 

二、執行業務者向金融機構借款購置或興建房屋供執行業務使用，符合下列規定者，

其利息支出得認列為執行業務費用： 

（一）依法設帳、記載並辦理結算申報之執行業務者，以本人或事務所名義向金融機

構借款。 

（二）借款資金確供購置或興建執行業務場所使用，且借款利息確由執行業務者本人

或事務所負擔，取得金融機構出具之借款用途證明，並有明確帳載及資金流程之佐證

資料，但以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房屋為限。 

（三）購置或興建房屋，須經辦妥房屋過戶手續或建築完成，其借款利息並於執行業

務者在該址登記執業後所支付者為限。所稱建築完成，指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或實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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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受領之日。 

（四）得核認之利息支出包含房屋及土地之貸款利息。 

（五）房屋同時做住家與執行業務使用，利息支出按執行業務場所實際使用面積比例

計算。 

 

第三十四條 其他費用或損失： 

一、不屬以上各條之項目而與執行業務有關之其他必要費用，准予列為其他費用或損

失。 

 

二、其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如屬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所定之扣繳所得，應依法辦理

扣繳，其未辦理扣繳者，除依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辦理外，其費用或損失，應准

予認定。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104.3.26.修正）（修正條文之適用）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九條、第十條、第二十條第一款及第二

十三條之一，自課徵八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起適用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五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九條第二款、第十九條之一、第二

十條第四款第一目、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四款、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二十

五條第一款及第二十五條之一，自九十五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第八條之一、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

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自一百零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

之；第二十條之一自一百零四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第三十六條（96.2.5.修正）（施行日）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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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和二之釋例以民國100年之法令設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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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醫藥行業稅務法令及課稅案例介紹  58  

 
 


	1. 核釋藥師、藥劑生親自主持藥局課稅疑義
	附件：財政部84.3.22.臺財稅第八四一六０八三九九號函主旨：核釋藥師、藥劑生親自主持之藥局課稅相關規定
	2. 醫院購買藥品應取得幾聯式進貨發票
	4. 私人設立之療養院其收入減除成本費用之餘額屬設立人之其他所得
	5. 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藥局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扣繳統一編號
	6. 健保局給付特約醫事機構之各項醫療費用免予扣繳
	7. 私立醫療機構之所得原則上應歸併於登記負責醫師課稅
	8. 健保局溢給之暫付醫療費用得於跨年度沖抵或追繳後追減更正
	9. 密醫執行醫生業務之收入應依法課稅
	10 藥局向健保局領取之調劑費及藥品費應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
	11. 醫院出租財產取得之租金收入免予扣繳
	12. 個人合夥經營兩家醫療院所其依比例核定分配之盈虧可互抵
	13. 坐月子中心應辦營業登記課稅
	15. 醫院附設護理機構，應另行申配統一編號並分別設帳
	16. 營養師依據營養師法第17條規定設立營業諮詢機構，營養師提供營養諮詢服務之收入及銷售貨物之課稅疑義
	17. 稽徵機關計算96年度未依規定設置帳簿之中、西醫師、醫師檢驗師（生）及物理治療師（以下簡稱醫療院所）所得，其中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中央健康保險局
	19 .醫療院所申報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法定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收入低於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通報資料，應否就其差額補稅處罰乙案
	20. 駐診拆帳之課稅規定。(已廢止)
	21. 醫師在醫療機構提供勞物報酬之課稅規定。
	22. 診所合夥課稅規定。
	23. 私人醫院合夥課稅規定。
	陸、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

